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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善治作为北极治理的最高标准，对未来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

据善治的应然要求，各国在北极地区的海洋权益将逐渐从对立走向统一，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将更加普遍，

未来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将呈现出软硬法混合的治理模式。而实然状态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对全人类共

同利益维护不足，合作虽具有广泛性但缺乏有效实施，未能全面解决北极问题，北极善治任重道远。中国作为

北极重要的利益攸关国，需要在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从实然到应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机遇，拓展与北

极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提高参与北极治理的话语权，从而促进北极善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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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极地区通常指北纬 60 度以北的地区，而中国

领土的最北端在黑龙江省漠河县境内，为北纬 53 度 33．5
分，所以从地理上看，中国通常被界定为“近北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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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北

极地区开始进入合作时代。进入 21 世纪之后，北

极地区的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各国科学技术

的发展，北极科学考察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北极资

源开发和航道利用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同

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北极地区的资源养

护和环境保护逐渐超出区域治理范围成为全球性

问题。在此背景下，仅依靠北极国家的单边和区

域治理已不能有效应对上述北极问题，北极的全

球治理特征已经显现。
中国 不 仅 在 地 理 位 置 上 属 于“近 北 极 国

家”，①而且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也与北

极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

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所言，“北极地区的自然

变化和资源开发对中国的气候、环境、农业、航运、

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中国是北极

的重要利益攸关方。”［1］作为与北极具有密切联

系的域外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北极合作对实现北

极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地缘政治

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北极国家在北极治理中占据

主导地位，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能发挥的作用十

分有限。作为北极事务重要利益攸关国，中国如

何在北极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正成为当前面临的

重要课题。目前，北极全球治理的发展促使海洋

环境保护等北极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成为国际

社会的共识。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也在北极利

益攸关国的参与下处于变化、重构之中［2］。这一

新的发展态势为中国有效参与北极治理提供了良

好契机。中国可以在把握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

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发现北极治理存在的问题，寻

找合适的机遇参与北极治理，从而促进北极的有

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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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极治理与合作法律规则体系

1989 年世界银行首次运用“治理危机”一词

描述国家管理失败问题，“治理”与“善治”正是针

对 这 种 国 家 管 理 失 败 问 题 而 提 出 的 应 对 性 策

略［3］。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范畴，以善治为

核心的治理理论的发展不仅可以弥补传统治理模

式带来的缺陷，而且对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具有

重要作用。目前北极地区的海洋环境保护、生物

资源养护、航行自由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问题日趋

严峻，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北极治理逐渐

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议题。
( 一) 北极治理与善治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
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

称。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容纳并

且采取合作行为的持续的过程。”［4］全球化视域

下治理的主权因素正在减弱: 一方面，要求主体的

多元化，强调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

参与; 另一方面，要求利益的协调性，强调通过合

作将各治理主体的单一行为引向集体行动。
现阶段北极治理主体除传统主权国家外，还

包括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这些组织或在国家的授权下为各国在北极治理谈

判中提供公共服务，或作为永久参与方为北极治

理提出建议。但无论哪一种方式，主权国家都是

北极治理的最终决策者和实施者。可见，北极治

理的核心主体为国家，北极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利

益协调性主要体现为不同国家的共同参与和一致

行动。然而，全球化的发展也逐渐促使各国开始

超越传统的国家间政治思维，认识到全球性共同

行动在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5］。
国际治理作为各国管理公共事务的重要方

式，要求参与治理的主体不断协调彼此利益，以形

成一致行动共同应对各种国际性问题。当这些利

益达到最佳平衡状态时，就意味着实现了良好的

治理。这种良好治理的状态即为善治，是治理的

最高标准［6］。“善治”概念的提出为治理理论增

加了新的活力，学界和众多国际组织都曾对善治

进行解释。世界银行是最早提出善治概念的国际

组织，其指出: “善治可概括为可预见性、开放和

启发性的决策，充满着敬业精神的政府体制，对其

行为完全负责的政府执行机器，参与公共事务的

强大公民社会，以及所有法治下的行为。”［7］学界

对善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治理层面，其中俞

可平先生关于善治的理解具代表性:“善治就是使

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

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8］虽然国际

社会针对善治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各类

研究均强调了公共事务在善治中的重要作用，即善

治的本质是保护公共利益，只有实现公共利益最大

化的治理状态才是“善”的。
北极治理作为治理理论在北极地区的实践应

用，自然也应以善治为根本追求。善治要求各北

极治理主体通过协商、合作等方式协调彼此之间

的利益，实现北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① 虽然北

极国家管辖范围内的部分事务仅属于北极国家的

治理范畴，但北极治理除具有全球化的国际治理

特点，还在一定范围内包含国家治理。因此，北极

善治同样包括国内善治和国际善治两个层面的含

义。善治作为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的共同目标，

将促使各国在北极治理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国家利

益的内容，以国家治理为依托的国内善治需要服

务于国际善治才能保证北极的有效治理。北极善

治最终会超越北极国家的单边治理，以区域性和全

球性的国际善治为核心，要求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

会共同维护区域性和全球性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 二) 善治与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

目前，在国际治理中并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区

域或者全球公共利益的统一主体，北极治理中公

共利益的保护似乎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纸面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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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

都是治理的主体。除主权国家外，北极国际组织、原住

民、非政府环保组织等多元主体也有参与北极治理的必

要。但本文强调国际治理，所以此处的北极各治理主体

主要指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为便于论证，

本文所论述的“北极利益攸关国”指北极国家以外的其他

与北极相关的利益攸关国，以此与北极国家相区分，但这

并非意味着北极国家不是北极利益攸关国，相反地，北极

国家乃最为重要的北极利益攸关国。



念。但事实并非如此。现有国际社会在没有全球

政府支撑的情况下依靠国际法仍然建立了制度化

的国际秩序［9］。作为公共利益维护的重要支撑，

国际法对北极治理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形成具有建

构作用。各国通过一致行动形成的各项法律规则

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单位，其所构成的国际法体系

与北极善治存在密切联系。
1．善治与共同利益

国家间的一致合意是国际法形成的前提，但

公共利益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致合意的达成。北

极治理中各国是否能够达成一致合意主要取决

于各主权国家的行为选择。然而，主权国家作

为北极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在参与北极治理过

程中除公共利益外，还会基于自身安全和发展的

需要产生一些其他的利益追求。这些利益主要

服务于主权国家的自身需求，即国家利益，与公共

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在某些情况下，以主权为特

征的国家利益会与公共利益的追求存在一定的

冲突，而且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利益分歧。这些

冲突和分歧会导致各主权国家难以形成一致合

意，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法有效维护北极公共

利益。
共同利益是克服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与

矛盾的关键。各国可以通过共同利益为公共利益

和国家利益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从而促进各国

将彼此共同认同的公共利益纳入国家利益的范

畴。但国家利益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建构

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与国家持有的信念紧密联系，

即“国家的观念决定了国家认同 ( 即身份) ，而国

家认同决定了国家利益”［10］。北极治理作为全

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关乎各国发展甚至全人类

共同生存等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国际议题。只有

建立起全人类共同利益保护的观念，才能促使北

极各治理主体认同彼此的身份，即北极国家和其

他北极利益攸关国都应当是北极治理的重要主

体。这种身份认同会使各国将共同利益的观念渗

入其国家利益范畴中，重塑各国国家利益，使其与

北极公共利益的内容保持一致，实现国家利益和

公共利益的协调与统一。
北极治理的共同利益实质上就是全人类的共

同利益。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沟通国家利益和公

共利益的中间力量，既是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

分，又是实现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协调的重要媒

介。北极各治理主体通过建立全人类共同利益的

观念促使善治对公共利益的追求逐渐发展为对各

国共同利益的追求，进而使得共同利益成为北极

善治实现的关键。
2．共同利益与合作

北极善治主要通过寻求参与北极治理国家间

的共同利益来实现北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缺

乏可以识别和处理国家共同利益的最高权威的情

况下，各国通过国家实践证明合作是发现和实现

国家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径。国家在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通过合作的方式追求北极治理的共同利益，

从而实现北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国家合作对各国发现彼此存在共同利益具有

重要作用。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和认同等国家主观

意识是国家利益形成的主要因素，各主权国家基

于不同的身份以及所持有的不同观念赋予其国家

利益以不同的内容。各国通过国家合作可以加深

彼此之间的认识，形成一致的国家观念和身份认

同，发现彼此存在的共同利益。参与北极治理的

各主权国家在合作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共同的身份

认同，促使北极国家认可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

的共同利益，实现北极国家利益和其他北极利益

攸关国利益的统一。
国家合作既有助于各国发现北极共同利益，

又可以通过解决共同利益困境问题成为维护全人

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方式［11］。以共同利益保护为

目标的国际法体系之建立过程属于一种协作型博

弈，会存在“共同利益困境”问题［12］，①所以共同

利益形成之后并不意味着一致行动的达成。合作

是解决共同利益困境的关键。尽管在这种情况下

合作只能得到次优均衡，但国家仍然会选择合作，

否则就会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13］。北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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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坦对“共同利益困境”作了详细研究。他认

为，当国家追求某种特定结果时，由于国家单个决策行为

的存在，导致所有的行为者都希望产生的获益结果却变

成帕累托短缺，此为共同利益困境。



主体通过合作可以将北极地区存在的全人类共同

利益的维护转化为一致的国家行动，实现对北极

公共利益的共同维护。
北极公共利益的实现与共同利益具有密切联

系。国家合作一方面可以促进北极治理参与主体

之间形成统一的国家观念，发现彼此存在的共同

利益; 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解决北极治理中共同

利益困境问题，促使北极各治理主体在国家行为

选择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形成具体的权利义务关

系。合作已成为各国维护和实现北极共同利益的

必然选择。
3．合作与良法

合作可以帮助北极治理主体在共同利益的基

础上形成一致的国家行动，但不能保证国家行动

的稳定性。各国需要通过具体的国际法规则将一

致的国家行动转化为各国的权利义务，如此才能

实现善治的要求。因此，法治是实现国际治理的

最佳途径［14］。以善治为目标的法治要求各国所

形成的法律规则必须符合良法的要求。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

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

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也

体现出良法的两层基本含义: 一是对权利义务的

公平分配，二是良法的有效实施。权利义务的公

平分配要求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共同

参与北极治理，平等地发表意见，在公平、透明的

决策机制下确定各国的权利义务。这种权利义务

的公平分配可以为各国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一个可

预测的局面，从而构成良好治理的根基［15］。良

法的有效实施则指向国际法的遵守问题。明确所

具有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保证国家有效遵守国际法

的前提，良法通过建立外在机制或措施赋予国际治

理以法律拘束力，促进各国遵守国际法规则，履行

国际义务。
硬法和软法是法律规则的两种重要表现形

式。首先，硬法和软法都需要保障各治理主体充

分参与，这样才能有效保证权利义务的公平分配。
其次，硬法和软法都应得到各治理主体的有效遵

守和实施。硬法具有法律约束力，权利义务规定

较为详细，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可以更大限度地保

护北极共同利益。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权利

义务规定较为笼统，对其有效遵守和实施存在一

定的困难。但国际法的约束性不单纯依赖于外在

的制裁或者威胁，更依赖于共同的认知、共同的利

益以及共同的预期［16］。为了保护共同的身份和

利益，各国在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下会主动采取

自我约束的方式遵守相关的合作法律规则，这在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软法的有效实施。因此，以自

我约束为特征的软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都

是良法的表现形式。
北极善治要求下的良法除具有上述特点外，

还具有明显的合作性。北极善治的基础是协调，

它要求各国通过多种途径协调不同的利益以形成

保护公共利益的一致行动［17］。合作是形成这种

共同利益和一致行动的基础。北极良法不仅在形

成过程中具有合作性，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国家合

作为主题。因此，以善治为目标的法律规则应当

以合作为特征，本文将其称为“合作法律规则”，

其是实现北极善治的国际法基础。北极治理的最

终目的乃通过良法的发展建立一个以善治为目标

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

二、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应然状态

海洋是北极地区的主体，北冰洋和其边缘海

的面积约占北极地区总面积的 60%以上，因而海

洋法对解决北极治理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北极国

家也多次强调海洋法在北冰洋治理中具有重要价

值。2008 年北冰洋沿岸五国通过《伊卢利萨特宣

言》，明确提出将海洋法作为解决北极问题的主

要法律制度，认为没有必要再建立新的综合性国

际法律制度对北冰洋予以单独管理。① 现代海洋

法为协调沿海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逐渐在多领

域赋予沿海国和其他国家以共同的利益，这些共

同利益为各国保护北极公共利益提供了合作的

基础。沿海国和其他国家随着利益重合度的增

加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形成诸多有关海洋法的合

作法律规则。随着现代海洋法的建立，以善治为

目标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呈现出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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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 一) 海洋权益的统一趋势

早在古罗马时代，海洋对所有人开放，处于完

全自由的状态。中世纪后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

各沿海国开始突破海洋自由原则对沿岸海域主张

领有权［18］。① 1609 年格劳秀斯发表《海洋自由

论》再次强调海洋自由，但同时也在例外情况下

承认国家的管辖权。② 进入 18 世纪，各沿海国为

保护国家安全和渔业资源，纷纷开始对领海制度

予以实践和立法，将主权范围从陆地延伸到一定

的海域范围。虽然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就

领海宽度达成一致意见，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各国已经普遍承认沿海国在领海享有完整主

权。沿海国领海宽度的增加缩减了公海自由的范

围，反映了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沿海国利益和以

公海自由为基础的公共利益的对立态势。③

随着邻接海岸水域的渔业资源开发，许多沿

海国自 19 世纪开始逐渐通过加入双边和多边协

议来养护和管理邻接海域的渔业资源。1945 年，

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发表《大陆架宣言》和《渔业

资源宣言》，将沿海国管辖权扩展到 200 海里区

域［19］。④ 虽然沿海国管辖权扩张会与全人类共

同利益产生冲突，但由于其符合大多数沿海国家

的利益，因 此 逐 渐 赢 得 了 国 际 社 会 的 普 遍 支

持［20］。1973 年至 1981 年，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在

吸收前两次海洋法会议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将沿海国管

辖权拓展至领海以外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但

同时会议也充分考虑了全人类共同利益保护的需

要，对沿海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内容进行了限

定。⑤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并不享有

完全主权，《公约》在该海域中保留了其他权利。
《公约》没有明确规定的各项权利被称为海

洋法的“剩余权利”。⑥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的

剩余权利主要体现在海洋环境保护、航行自由和

非传统安全方面。首先，《公约》在明确赋予沿海

国专属经济区海洋环境管辖权以及相关义务的同

时，也要求其他国家承担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和

责任［21］。其次，《公约》规定各国在沿海国专属

经济区享有自由航行权的同时，应适当顾及沿海

国的权利和义务［22］。尽管《公约》并没有对“适

当顾及”做出详细解释，但这足以说明非沿海国

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比领海更为充分的航行自

由，而且此处的航行自由与公海中的航行自由并

不完全等同，前者需要受到来自沿海国管辖权的

影响和限制。最后，《公约》在专属经济区制度中

没有涉及如何应对海上搜救、恐怖主义以及海盗

等问题，仅在公海部分规定了各国通过合作共同

应对这些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根据法不禁止即

为允许的原则，国家通过合作解决专属经济区内

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应当成为各国享有的一项普遍

权利。海洋法中的剩余权利不是某一特定国家或

人民专属享有，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世界各主权

国家所普遍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23］。各国在北

冰洋专属经济区海洋环境保护、航行自由和非传

统安全等剩余权利中存在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

益对协调北冰洋沿岸国利益与北极公共利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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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6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法学家真提利斯阐述了

沿岸海域是毗连海岸所属国的领土的延续，并把这种海

域称为“领水”。
例如，根据习惯国际法的规定，沿海国可对海湾、

海峡实施领有权，沿海国对离陆地的沿岸区域具有一定

的管辖权。这种管辖权是沿海国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行使

方式，包括立法管辖权、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
在领海制度发展的同时，一些国家基于国家安全

的需要开始在领海范围以外实施某些管辖权，主张在邻

接领海的某一范围的海域内享有特定的权利，这些权利

主要包括监督检查权、缉私检查权、登临检查权等，将国

家管辖权扩展到毗连区。
这两则宣言促使一些南美洲国家主张在 200 海

里海域对海床、底土和上覆水域拥有完全主权。但是，这

一行为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反对，美国认为沿

海国的这种行为破坏了公海自由原则，减少了全人类共

同利益的范围。
沿海国仅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的自然资源

享有主权权利，对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以及人工

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使用享有专属管辖权。
“剩余权利”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没有明确

规定或没有明令禁止的那部分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形成是各国利益长期博弈的结果，在有些方面明确

规定了权利义务，但对一些争议性较强的事务，只进行了

原则性规定，对于这部分规则，“剩余权利”的界定应当运

用公约确立的基本原则从整体性、系统性解读各国权利

义务的归属。



重要的作用，能够促使这两种不同利益在全人类

共同利益维护中逐渐从对立走向统一，最终达到

一种平衡的状态。
尽管公海自由原则在沿海国管辖权拓展过程

中有所限制，但经过长期的国家实践，国际社会早

已将公海自由作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和各国在

公海中享有的基本权利。公海自由主要包含两层

含义: 一是公海对所有国家都是自由的，包括航行

自由、飞越自由、海洋科学研究自由、捕鱼自由，以

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等。二是各国为保

护全人类共同利益需要承担平等的义务，包括生

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以及救助、制止海

盗等内容。① 此外，各国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

讨论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时，充分吸收“人类共同

继承财产”这一习惯国际法的思想，建立了以国

际海底管理局为核心的国际海底区域平行开发制

度。② 但无论公海自由还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其实质都属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范畴，是沿海国

利益和公共利益高度统一的结果。在没有沿海国

管辖权影响的情形下，北极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保

护是北冰洋沿岸国和其他国家需要共同承担的

责任。
然而，全人类共同利益不仅体现在专属经济

区剩余权利、公海自由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中，更

在环境领域中超越沿海国管辖权成为与人类生存

和发展密切联系的共同关注事项。“人类共同关

注事项”以保护人类共同利益为核心，强调各国

对共同关切事项的国际责任。目前，气候变化和

生物多样性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人类共同关

心的问题”。③ 全球气候变暖会加速海冰融化，不

仅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引发海啸等自然灾难，还会

破坏海洋酸碱平衡加速海洋环境恶化，破坏人类

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此，为了维护全人类共

同的环境利益而进行的气候变化应对是人类共同

关注事项的反映。该事项深化了“特雷尔冶炼厂

仲裁案”和“科孚海峡案”所确定的“不得损害他

国环境”关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的限定，成为各

国 在 所 有 海 域 活 动 时 应 该 承 担 的 一 种 普 遍 义

务。④ 作为人类共同关注事项的另一重要内容，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维护生态系统、保护自然环境

的基础。各国对于防止其管辖或控制下的行为给

其他国家或公共区域所造成生物多样性破坏具有

普遍义务。⑤ 上述人类共同关注事项超出北冰洋

沿岸国的管辖范围，将各国在北冰洋的环境利益

紧密联系，加速了各国关于北冰洋海洋环境利益

的统一，成为北冰洋沿岸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关注、
共同维护的一项重要海洋权益。

沿海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是现代海洋法

中的两项重要利益，海洋法不仅维护沿海国利益，

更关注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保护。现代海洋法的

建立是沿海国利益和全人类、国际社会利益不断

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沿海国的海域权利随

着与陆地领土的远离而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假

设海域内的权利总量不变，领海基线向海一侧推

进，沿海国基于“以陆定海”产生的海洋权利和控

制力逐步递减，全人类的权利内容和控制力逐步

增加，最终不同利益主体的海洋权益走向统一。
未来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在这一发展趋势的带

动下，将促进北冰洋沿岸国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

国的深度合作，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 二) 利益重合度与北极合作的正相关性

随着沿海国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不断协

调，北冰洋沿岸国与其他国家在多个领域中会存

在共同利益。虽然各国在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但具体合作能否达成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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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具体参见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87 条、
第 98 条、第 100 条、第 117 条、第 136 条、第 140 条、第 192
条、第 238 条的规定。

国际海底区域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各国不能

随意对其资源进行开采，国际社会建立国际海底管理局

对国际海底区域事务进行统一管理。各国既可以直接通

过国际海底管理局企业部直接进行资源的勘探开发活

动，也可以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直接或允许其企业

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开发合作对国际海底区域内的矿

产资源进行勘探和开发。
具体参见 1988 年第 43 届联合国大会 43 /53 号

决议《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164 页; 《生物多样性

公约》序言，112 页。
Trail Smelter Arbitration ( Belgium v The Nether-

lands)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ＲIAA1905，p1965．
Corfu Channel Case，ICJ Ｒeports 1949，p22．

具体参见《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4 条。



对这些共同利益的重合度进行分析。利益重合度

具体指北极治理主体之间共有利益的多少，而共

有利益则是指“一定范围内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在

国家利益方面相互交叉或重合的部分”［24］。这

一范围在北极地区涉及不同区域和领域。各国在

北极地区的利益重合度反映了北极各治理主体之

间在利益关系方面内在的关联和相互兼容的程

度，直接决定了北极合作能否达成。
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资源开发等经济性事务

中，沿海国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存在对立性。
因此，当沿海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时，两者的利

益关系呈现“此消彼长”特点。沿海国基于维护

主权利益的需要，在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谈判时缺

乏合作意愿，较难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双方共同

利益重合度较低。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其他国家

能够按照沿海国的要求对自身利益做出让步，否

则合作难以达成。但在海洋法剩余权利理论下，

沿海国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一定的统一

性，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基于剩余权利理论存在共同

利益，两者的利益关系呈现的是一种“共荣共赢”
的特点。由于沿海国对本国利益的追求与人类共

同利益一致，各国之间共同利益的重合程度较高，

比较容易形成合作以维护彼此间的共同利益。
此外，《公约》明确规定各国在国家管辖范围

外的公共海域中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全人类

共同利益的保护成为各国的共识。无论是资源开

发利用等经济性事务，还是海洋环境保护、科学考

察等非经济性事务，都属于全人类共同利益，沿海

国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具有“一致性”。尤其在

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各国在北极国家管辖范围外

的海洋环境权益重叠度更高，具有相同的利益需

求。因此，基于维护北极公共利益的需要，各国更

容易形成合作。
北极合作的形成与海洋法下各治理主体之间

的利益重合度密不可分，只有当北极治理主体之

间的利益达到一定重合程度，才有可能形成一致

行动。从国家管辖范围内到国家管辖范围外，从

经济性权利到剩余权利、再到全人类共同利益，公

共利益的范围不断扩大，北极各治理主体之间的

利益重合度也逐渐上升，合作更加容易形成，两者

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 三) 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混合模式

现代海域制度将北极海域划分为不同区域和

不同领域，以善治为目标的合作法律规则在这些

区域和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变化。北极善

治要求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共同参与

北极治理，在各国海洋权益统一的基础上形成

不同形式的合作法律规则，对北极事务进行有效

治理。
在国家管辖范围内，北极各治理主体在资源

开发类经济性事务中较难达成合作，虽基于各国

经济发展的需要，会形成一些临时性安排的非国

际规则形式的民间合作方案，但难以上升为国家

层面的合作法律规则。而在海洋环境保护、航行

自由、应对非传统安全等剩余权利领域，北极各治

理主体可以通过国际法规则将合作的内容予以明

确和细化。虽然硬法中权利义务的分配更加明确

和具体，更能够使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得到国际社

会的遵守，但在各国利益重合度不高的情况下，一

致的权利义务分配存在难度。若暂时无法形成有

效的权利义务分配，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各

国可以先就某一具体问题达成一个松散的合作规

则，即软法，以实现对硬法的有益补充。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因参与的国家数量较多，

硬法的制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参与的国家数

量越多，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越大，权利义务的分

配就愈加困难，制定北极合作法律规则需要的谈

判时间就越长。法律规则制定的高昂成本使得各

国在短时间内无法形成明确的权利义务。为应对

日趋频繁的北极活动，北极各治理主体可以通过

先形成软法获取部分收益，待各国利益协调一致

后再将其发展成为硬法的方式及时解决北极治理

中出现的问题［25］。无论是作为硬法的过渡还是

补充，软法存在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保护北极全

人类的共同利益。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

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各项软法和硬法均

是北极治理的重要内容，两者在北极治理中相互

配合，使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呈现软法和硬法

混合的治理模式。
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软硬法混合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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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目标是通过引导参与北极治理各主体的行

为，使北极治理处于一个良性的发展状态。该体

系中硬法的作用不言而喻，明确具体的权利义务、
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都为各国遵守北极合作法律

规则提供有效保障; 关于软法的作用，国际社会尚

在探讨中。尽管目前学者对“软法是不是法”这

一问题还存在争议，但普遍认同“软法是不具有

法律约束力却可以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这

一基本内涵［26］。这说明即便软法尚未构成真正

的“法”，也不妨碍软法的实施效果。目前北极软

法的实施效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软法的转

化作用为各国遵守北极软法提供了内在动力。北

极软法的转化作用是指北极各治理主体在共同利

益基础上形成的软法能够反映各国关于维护北极

公共利益的共同理念和认知，进而对参与北极治

理的各国国内法、国际裁判、习惯国际法乃至国际

条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7］。各国为遵守国际

裁判或者促进习惯国际法、条约法等硬法的发展

而自觉遵守软法的规定，形成内在约束力量以约

束国家行为。其二，诚实信用原则为各国遵守北

极软法提供了外部要求。诚实信用要求北极各治

理主体对其承诺或者与其他国家达成的权利义务

分配，不论是以习惯国际法、条约法的形式，还是

以非正式协定等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软法形式，都

负有善意履行的责任［28］。诚实信用作为国际法

基本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

利益攸关国在实施软法中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会给本国形象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种外部压

力会促使各国认真履行其参与制定的各项北极软

法。由此，软硬法混合模式成为北极善治在满足

各国利益需要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

终表现。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

展，北极治理逐渐从政治层面转向法律层面，各国

开始认识到建立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重要

性。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应然状态反映出未

来北极治理在海洋法制度下的发展方向。随着沿

海国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从对立走向统一，北

极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利益范围不断扩大，合

作的可能性逐渐提高。但由于国家数量的增多，

权利义务分配的难度不断增加。硬法的形成具有

阶段性，软法在特定阶段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北

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最终会呈现一种软硬法混合

模式。但这一规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各国

互动和合作的深入，北极各治理主体之间会逐渐

形成一致的身份认同，影响北极合作的发展。善

治要求北极合作法律规则根据现实变化不断完

善，最终达到能够在协调各治理主体利益的基础

上最大程度地保护北极公共利益的治理状态，形

成一个完善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

三、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实然特点

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促使北极治理超越沿海国

管辖权的限制，成为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

问题。为解决日益严峻的北极治理问题，各国在

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国家间合作形成各种法律

规则。这些合作法律规则涉及全球、区域 ( 包括

多边、双边) 多个层次，分布在资源、环境、航运、
科学考察以及非传统安全等多个领域，包括一般

法律原则、习惯国际法、国际条约、宣言和非正式

协定等多种形式，呈现出国际法典型的碎片化特

征。然而，这些碎片化合作法律规则的背后也存

在一定规律性，各项合作法律规则在制定主体、合
作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特点，准确

总结这些特点有助于各国全面把握北极合作法律

规则体系的现状。
( 一) 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主体的多元化

主权国家既是国际法规制的主体，也是北极

合作法律规则的制定主体。目前北极合作法律规

则的制定主体既包括北极国家，又包括其他北极

利益攸关国，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这些国家在

不同层次的合作法律规则制定中参与程度不同，

反映了各国在维护北极公共利益尤其是全人类共

同利益中的不同表现。
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北极国家，是受北极

问题影响最深、最早关注和重视北极治理的国家。
1996 年，北极国家根据《北极环境保护战略》建立

北极理事会，并多次在北极理事会的高官会议上

发表有关北极合作的宣言。2011 年，北极国家在

北极理事会第七次高官会议上发表《努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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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伊卢利萨特宣言》提及的北冰洋治理主体从

北冰洋沿岸五国扩大到北极国家。① 虽然北极理

事会仅属于政府间高级论坛，北极国家却通过该

平台形成了国家间宣言、区域性条约等合作法律

规则，在保护北极环境、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北极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变化，

北极国家逐渐认识到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在解决

北极治理问题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北极国家制

定的合作法律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其他

北极利益攸关国利益的考虑。北极国家通过北极

理事会制定的《北极海空搜救合作协定》和《北极

海洋油污预防与反应合作协议》虽不直接适用和

约束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却赋予这些国家一些

基本权利，鼓励其通过国家合作积极应对环境保

护、搜救等北极问题。② 此外，北极理事会已于

2013 年接受中国、日本、韩国等北极利益攸关国

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随着北极国家态

度的转变，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逐渐开始与北极

国家形成一些双边合作法律规则。③ 这些行为都

为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参与北极国家管辖范围内

的北极事务提供了机会。但在渔业管理方面，其

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却受到北冰洋沿岸国的间接限

制。④ 2015 年北冰洋沿岸五国通过《北冰洋中心

渔业管理宣言》，要求在以科学为依据的渔业管

理措施到位前，暂时禁止在北冰洋中央的公海从

事商业渔业［29］。虽然宣言也表达了未来要发展

成被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共同接受的

国际公约的愿望，但是由于其他北极国家和北极

利益攸关国未能直接参与该合作法律规则的制

定，宣言本身更多体现的只是北冰洋沿岸五国的

利益。2016 年，北冰洋沿岸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利益攸关国共同进行北极中心水域渔业协定的谈

判，尽管在探捕渔业、允许商业捕捞的时限以及该

协定的法律拘束力等方面存有争议，但各方仍表

达了达成一致意愿的决心。⑤

上述合作法律规则反映出北极合作法律规则

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北极国家是北极区域性

合作法律规则的主要制定主体，其他北极利益攸

关国主要在北极国家的主导下通过双多边合作法

律规则参与区域性北极事务。该特点既说明北极

国家在区域合作中具有主导地位，又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对北极

区域性事务的共同参与。北极域内外国家共同制

定的合作法律规则不仅成为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

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依据，而且反映了北极国家

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对北极公共利益的共同

维护。
《斯匹次卑尔根条约》( 以下简称《斯约》) 是

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共同参与的重要

合作法律规则。各缔约国在承认挪威对斯岛享有

主权的前提下，可以享有条约赋予的自由进入、渔
猎、采矿、商业活动等多项权利。⑥ 但是自《公约》
生效之后，挪威和其他缔约国就《斯约》是否适用

于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问题产生了分歧。⑦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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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2008 年北冰洋沿岸五国在《伊卢利萨特宣言》中

提出，“海洋法框架下北冰洋沿岸五国是保护北冰洋的主

要管理主体”; 2011 年北极国家在《努克宣言》中要求北

极国家在北极理事会主导下加强关于人类发展、海洋环

境、科学考察等北极事务的合作。参见 The Ilulissat Decla-
ration 2008，para 5．，and“Nuukdeclaration2011”，p 2－5．

See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on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Ｒescue in the Arctic，article 18． And
See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on Marine Oil Pollution Pre-
paredness and Ｒesponse in the Arctic，article 17．

目前中国已经与冰岛达成北极合作框架协议。
早在 19 世纪末北极域内外国家也曾就包括北冰

洋在内的一些海域中渔业管理和养护达成相关合作法律

规则，如 1980 年《关于渔业和大陆架问题的协议》和 1994
《中白令海峡鳕鱼养护与管理公约》。但是，近年来北极

沿岸国却通过一些宣言不断强调其在北冰洋渔业管理方

面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如《伊卢利萨特宣言》和《奥斯陆

宣言》。
Kevin McGwin，The Arctic Journal，December 1，

2016． http: / / the－arctic－journal． com /business /2734 /no－a-
greement－arctic－fisheries－moratorium．

Treaty concerning the Archipelago of Spitsbergen，

Article 2，Article 3，Article 5 and Article 9．
挪威认为，《斯约》所确定的共同开发区域仅到

12 海里领海界限，各国仅在该区域享有自由进入、捕鱼狩

猎和商业活动等权利。其他缔约国家认为，虽然《斯约》
中没有涉及群岛周边水域，但应当根据海洋法制度的变

化，推定该公约制定的目的，将条约规定的范围扩大到相

关区域。



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主要通过《斯约》在北极地

区开展科学考察活动。中国在斯岛建立了在北极

地区的第一个科学研究站———黄河站，专门进行

北极科学考察活动。但是，在资源开发利用等经

济性活动中，北极利益攸关国的参与程度较低。
实践中，挪威在领海以外建立了诸多渔业保护区，

以保护斯瓦尔巴地区的渔业资源［30］。中国等北

极利益攸关国无法直接依据《斯约》参与该地区

的捕鱼活动，需要另行与挪威签订双边合作法律

规则才能实现对该地区相关事务的参与。①

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制定的国际条约是北极国

家和北极利益攸关国在全球层面共同参与北极事

务的主要合作法律规则。目前各国在联合国主导

下缔结的《公约》成为各国解决各种海洋问题的

基本法律框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海事组

织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治海

洋环境污染、保证航行安全以及海上搜救等方面

制定了不同的国际条约。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

益攸关国作为这些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直接

参与合作法律规则的制定，充分发表意见，平等行

使表决权。最终形成的国际公约既能够充分考虑

各国不同的利益需求，又能够体现北极国家和其

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关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一

致要求，是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参与程度最高的

北极合作法律规则。
此外，一般法律原则和习惯国际法更从宏观

角度反映了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共同

推动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发展的现状。国际合作原

则要求各国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种族等方面

有何差异，均有义务在处理经济、社会、文化及人

类福利等国际问题时进行国际合作，尊重和保护

全人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②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和人类共同关注事项则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

表达了国际社会关于共享“区域”资源、保护人类

生活环境的共同愿望。公海捕鱼自由、公海科考

自由、航行自由等习惯国际法从海洋法的角度强

调了各国享有平等参与海洋公共事务的自由。北

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既以国家实践促进

这些规则的形成，也以国家实践推动这些规则在

北极地区的适用，共同维护北极地区的全人类共

同利益。
从区域层面到全球层面，北极合作主体不断

扩大，北极利益攸关国参与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

程度越来越高。随着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层次的变

化，北冰洋沿岸国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之间的

利益协调更加明显。以北极国家为主导的区域性

合作法律规则和北极域内外国家共同参与的全球

性合作法律规则，反映了北极各治理主体对北极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
( 二) 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内容的广泛性

从 20 世纪冷战结束至今，合作一直是北极地

区发展的主题，各国在不同领域中通过合作共同

参与北极事务。现有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合

作范围覆盖了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和国际海

底区域等海域，内容涉及资源、环境、航运、非传统

安全等领域，全面反映出各种北极治理问题的法

律规制现状。
双边合作法律规则是目前各国参与北极国家

管辖范围内的渔业捕捞和资源开发事务的重要方

式。挪威与冰岛、俄罗斯通过双边协定在海洋划

界的基础上合作管理所涉水域渔业活动，共同开

发大陆架能源。近年来，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也

逐渐与北冰洋沿岸国签订双边合作法律规则，加

入开发北极能源的行列。2011 年，中国与俄罗斯

签订有关天然气合作的议定书，开启两国的能源

合作进程。2013 年，中国石油公司与俄罗斯石油

公司进一步签署了巴伦支海和伯朝拉海洋大陆架

部分的勘探协议，以企业合作形式支持中国和俄

罗斯的能源合作［31］。2015 年，中国石油公司又

通过持股参与了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该项目目前正在实施，预计 2019 年全面投产［32］。
中俄在亚马尔的油气开发合作虽然不是签订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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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俄罗斯、冰岛、丹麦等国已经与挪威制定专门的

双边协定解决在该地区的渔业合作问题，而且俄罗斯和

挪威在 2015 年关于分区边界和斯瓦尔巴渔业保护区的问

题又签订了新的协议，对配额的期间、过渡捕捞问题进行

介绍，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该地区的渔业合作。中国等其

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尚未与挪威在斯瓦尔巴地区达成有关

渔业合作的法律规则。
参见《联合国宪章》第 1 条第 3 项。



而是以持股形式合作，但也属于北极合作的一种

形式，是促进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勘探和开发北极

能源的重要方式。
北极国家为有效应对管辖范围内的海洋科学

研究、非传统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事务，形成了各

种多边合作法律规则。1990 年北极国家在加拿

大成立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该组织的《国际北

极科学委员会章程》成为北极国家进行北极科学

考察合作的重要实践。此外，一些北极利益攸关

国还通过双边协定加强北冰洋沿岸国管辖范围内

的科学研究合作。① 2011 年北极国家通过北极理

事会制定有关北极海空搜救的区域性条约，细化

了各国在北极海空搜救事务的权利义务，强调各

国在北极海空搜救事务上的国家合作。各国关于

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法律规则较为广泛。除了北

极国家制定的有关北极环境保护的区域性合作法

律规则外，北极域内外国家还在全球层面形成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
等一系列国际公约。随着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等人类共同关注事项的发展，各国在保护北极环

境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2015 年 11 月，各国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

大会上通过《巴黎协定》，确立“自主贡献”减排机

制，各国将根据自身情况自主确定减排目标以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此外，联合国还在 2015 年第七

十届联合国大会中发布拟定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外

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的决议，②将生物多样性保

护范围从国家管辖范围内扩展到国家管辖范围

外。这些新的合作法律规则的发展动向对解决北

极公共事务而言意义重大。
虽然北冰洋沿岸国对其专属经济区拥有管辖

权，但各国在该海域和国际航行海峡中都拥有自

由进入的权利。各国除了可以在国际海事组织主

导下制定有关海上航行的合作法律规则，还可以

通过合作共同开发和利用北极航道。尽管目前国

际社会对于北极航道是否属于国际航行海峡还存

在争议，但为了有效利用北极航道，实践中加拿

大、俄罗斯与其他国家通过双边合作的形式共同

开发和利用北极航道。1988 年，美国与加拿大签

订《北极合作协定》，通过破冰船合作实现两国共

同利用北极航道。中国等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也

逐渐与加拿大、俄罗斯建立双边合作以实现北极

航道的有效利用。自 2013 年中国商船“永盛号”
首次穿越了东北航道以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多

次派船经东北航道进行航行，并计划经过北冰洋

向欧洲开通定期船班［33］。合作开发和利用北极

航道成为各国解决北极航运问题的有效途径。
北极国家管辖权并未覆盖整个北极地区，北

冰洋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作为北极公共区域为各

国进行更广泛的北极合作提供了基础。北极域内

外国家通过《公海捕鱼和生物资源保护公约》等

合作法律规则规定各国具有管理和养护公海生物

资源的义务，这种养护不仅包括目标物种，还包括

非目标物种以及提供它们生存条件的海洋生态系

统［34］。北冰洋沿岸五国为保护中央北冰洋公海

渔业，以非正式协定的方式禁止各国在科学渔业

管理措施制定前在该海域捕鱼。目前各国关于北

冰洋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的合作法律规则较

少，因为国际社会将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视为

人类共同财产，各国主要通过与国际海底管理局

合作参与该地区的资源勘探开发活动。对于北极

公海的环境保护、航运以及搜救等非传统安全事

务，各国主要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主导下参与

北极合作。
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现状反映出从北极国家

管辖范围内到北极国家管辖范围外，北极合作的

范围越来越广泛，合作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北极

合作法律规则随着各国的利益协调，为各国解决

北极治理问题提供了基本的路径。
( 三) 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形式的多样化

法律规则作为各国长期博弈的结果，既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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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2012 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冰岛时与冰岛签

订了多项合作协议，这些协议主要限于科学研究领域，为

两国在北极地区加大研究合作提供诸多机会。2015 年加

拿大和瑞典签订《北极科学合作协议》，为各国在北冰洋

沿岸国管辖范围内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合作范例。
参见《有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

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文书的决议》，A/69 /PV． 96． http: / /www． un． org /en /
ga /search /view_doc．asp? symbol =A /69 /PV．96。



家利益的体现，又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保障。现有

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既包括以国际条约为主

的硬法，又包括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体现了

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形式的多样化。
硬法是各国参与北极治理、进行北极合作的

主要依据。首先，全球性硬法是各国进行北极合

作的主要形式。一般法律原则、习惯国际法和联

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的各项国际公约为各

国进行北极合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涵盖了

各种北极问题。其次，区域性硬法是各国参与北

极治理的新形式。北极国家所制定的《北极海空

搜救合作协定》和《北极海洋油污预防与反应合

作协议》由于赋予非缔约方参与和合作的权利而

具有一定的域外效力，成为北极利益攸关国参与

北极区域事务的重要依据。最后，双边硬法是各

国进行北极合作的重要补充。各国在尊重北极国

家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前提下，与北极国家

签订双边合作协议，共同参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

北极事务。
由于硬法权利义务明确，又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北极治理中愈来愈得到各国的青睐。但是这些

硬法的形成过程却颇为复杂，需要经过长期协商

和发展，而有些硬法也是从软法发展演变而来的。
国际海事组织主导制定的《极地水域船舶航行规

则》( 以下简称《极地规则》) 就是软法发展成硬法

的典型代表。2002 年，国际海事组织首先制定了

《极地冰覆盖水域船舶航行指南》，对极地水域中

船舶航行进行统一规范，2009 年又在上述指南的

基础上制定了《极地水域内船舶航行指南》。这

两部针对北极航行的指南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

力，仅为北极海域航行的建议范本，在制定后也未

能得到各国的有效遵守［35］。随着各国对航行自

由的认识，在利益上逐渐达成共识，2015 年国际

组织在上述软法的基础上通过了《极地规则》，这

一硬法规则的出台标志着北极形成了统一的具有

强制约束力的航行规则［36］。北极国家通过北极

理事会来制定区域性硬法也说明北极理事会在硬

法形成中发挥一定的作用。① 北极理事会本身不

属于政府间国际组织，北极国家在北极理事会形

成之初主要通过各项软法参与北极治理。自中

国、日本、韩国等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以来，

北极理事会开始平衡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

关国在各项北极事务中的参与度，逐渐推动北极

国家制定相关硬法，强化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

益攸关国之间的合作。
软法发展为硬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各国

利益尚未达到统一的情况下，软法则成为各国进

行北极治理的实然选择。目前软法多存在于资

源、环境、科学考察等领域。联合国粮农规划组织

制定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等和北冰洋沿岸

五国发布的《奥斯陆宣言》是有关渔业养护和管

理的主要软法。这两部合作法律规则的共同点是

都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区别则在于后者

专门适用于北极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目前各国

尚未形成有关能源合作的软法，但为了防止在能

源开发中对海洋环境造成损坏，北极理事会下属

保护北极海洋环境工作组发布了诸多关于北极能

源开发活动的指南，要求各国在参与北极国家管

辖范围内能源开发活动时遵循统一的活动标准。
这些活动指南以北极国家的自觉遵守为主，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环境领域的软法特征更加明显。
各国在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等国际会议上形成的

各项宣言、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形成的各项联大决

议，以及北极国家所签署的《北极环境保护战略》
都属于有关北极环境治理的软法。《国际北极科

学委员会章程》作为北极科学考察领域的重要合

作实践，也是一部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此外，

北极国家在历次北极理事会部长会议上形成的各

项宣言，也以软法形式强调各国尊重北极原住民

利益，通过合作合理利用北极资源、共同保护北极

环境、促进北极发展。这些有关环境保护和科学

考察的软法适用于整个北极地区，并不像资源领

域的合作法律规则那样明确区分适用范围。
现有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是主权国家主导

的无 约 束 性 的 软 法 和 有 约 束 性 的 硬 法 的 混

合［37］。从区域治理到全球治理，从双边合作到

多边合作，软法和硬法普遍存在，彼此混合又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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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指 2011 年的《北极海空搜救合作协定》和

2013 年的《北极海洋油污预防与反应合作协议》。



独立，共同在北极治理中发挥作用。软硬法混合

是北极治理的重要特征，也是各国解决北极问题

的主要依据。纵观整个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可

以发现: 政府间国际组织主导的全球性合作法律

规则是北极治理的主要法律框架，北极国家制定

的区域性软法和硬法是北极治理的核心，其他北

极利益攸关国与北极国家在各领域开展的双边合

作是北极治理的补充。这种多层次、多领域、多形

式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是否能够充分反映北

极域内外国家和全人类共同利益还是一个值得考

察的问题，需要根据善治的要求，对北极合作法律

规则的现状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分析。

四、以善治为目标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评

估和扬弃

善治与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存在密切的联系:

一方面，北极合作法律规则是北极善治在国际法

上的体现; 另一方面，北极合作法律规则需要以善

治为目标，即在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反映北极域内

外国家乃至全人类共同利益。当今北极治理是一

个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国际议题，需要系统

的分析和评估方能判断现有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

系是否能够反映北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否符

合其应然状态，从而为促进该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提供理论指导［5］。
( 一) 对以善治为目标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

体系的评估

在国际法语境下对北极善治进行解读，就是

建立一个能够规制和解决北极各领域问题，有效

维护北极各利益攸关方并达到维护公共利益之目

的的法律规则体系。那么，在前文梳理了北极合

作法律规则体系的实然状况后，是否可归纳出该

体系维护了北极利益攸关方公共利益的结论? 现

有的合作是否覆盖了北极所有的治理问题? 所形

成的各项合作法律规则是否得到有效实施呢? 这

些问题是评估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核心。
1．北极区域治理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维护不足

各国在海洋法剩余权利、公海自由、国际海底

区域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以及“人类共同关注事

项”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各国实现海洋权益统一

的过程即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以善治为目

标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应当反映出北极国家

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对北极治理的共同参与及

对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

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共同参与的

区域性合作法律规则和全球性合作法律规则都说

明北极事务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北极国家主导的

区域性合作法律规则反映了北极区域治理的现

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

利益攸关国之间的利益协调。① 但是其他北极利

益攸关国毕竟不是这些区域性合作法律规则的缔

约方，北极国家主要将自身作为北极区域合作的

核心，其所制定的区域性合作法律规则不能完全

体现北极利益攸关国关于环境保护、海上搜救等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求。事实上，北极国家认为

北极国家在国家利益和治理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享有高于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的地位。② 这使得

北极区域治理在利益协调的基础上又具有一定的

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也使得北极国家成为主导北

极区域合作法律规则的集体，尽管北极国家已经

认识到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在北极治理中所能发

挥的重要作用，但仍然不希望其他北极利益攸关

国过度参与北极事务。

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共同参与的

全球性合作法律规则主要反映了北极全球治理的

包容性。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通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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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极国家为有效保护北极环境、应对海上搜救、
合理有效利用北极，在区域性合作法律规则中实现了其

他北极利益攸关国一定的权利，允许其他北极利益攸关

国通过双边合作法律规则参与北极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北

极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

攸关国之间的利益均衡。
中国等北极利益攸关国虽在北极理事会处于观

察员国，但不享有表决权，无法像北极国家一样参与合作

法律规则的制定。例如，北极国家在接纳中国等北极域

外国家成为正式观察员时，发布了《努克标准》对其行为

和权利进行严格的限制; 北冰洋沿岸五国在没有其他北

极利益攸关国参与的情况下发布《奥斯陆宣言》，无法体

现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关于维护北极公共利益的诉权。
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只能被动地根据北极国家的需要参

与北极事务。



球性合作法律规则共同参与北极公共事务，平等

且充分地表达意见，为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不断进

行利益协调，最终使北极治理满足大多数国家关于

维护北极公共利益的需求［38］。这种包容性能够促

使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北极治理，所有

国家既可以共享北极治理带来的成果，又承担相应

的责任，有利于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定。
虽然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善治对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共

同参与北极治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要求，但北

极区域合作的排他性使现有的北极区域合作法律

规则未能有效地将所有北极利益攸关方容纳进

来，北极利益攸关国难以在北极区域合作中充分

发挥作用，北极区域治理对人类共同利益维护不

足。未来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发展应重点关

注北极利益攸关国的参与，以便达到北极善治对

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要求。
2．北极合作领域逐步拓宽

合作是各国参与北极治理的主要方式。随着

北冰洋沿岸国和其他国家海洋权益的统一，北极

各治理主体之间利益重合度逐渐上升，北极合作

应当更为普遍。以善治为目标的北极合作法律规

则体系要求随着北冰洋沿岸国主权的削弱，合作

的内容越来越广泛，能够涵盖所有北极治理问题。
北极事务的公共性特点越来越明显，现有的北极

合作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合作主体从北冰洋沿岸

国扩大到北极国家、再扩展到其他北极利益攸关

国; 北极合作内容更加广泛，涉及生物资源养护和

管理、能源开发、环境保护、航道利用、海洋科学研

究和海空搜救等事务; 合作形式也从双边协定逐

渐发展成多边甚至全球性的合作法律规则。这些

特点充分说明北极合作具有广泛性，随着北极国

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利益重合度的上升，北

极合作领域还在逐步拓宽。
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现状也说明目前北极合

作分布均衡，基本覆盖了所有北极问题，符合北极

善治的要求。但北极合作能够覆盖各类北极问题

并不意味着可以解决所有北极问题，现有的北极

合作法律规则体系是否能够实现北极有效治理还

需要根据各合作法律规则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更

深入的分析。
3．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缺乏有效实施

良法是北极善治的国际法基础。以善治为目

标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不仅要求各项合作法

律规则满足良法的形式特征，使各国的权利义务

得到公平分配，而且要求良法得到有效实施，以软

硬法混合模式共同在北极治理中发挥作用。
通过前文对现有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制定主

体的总结可以发现，某些合作法律规则并未将所

有北极治理主体纳入其中。因此，这些规则在权

利义务分配上不能满足各北极利益攸关方的利益

诉求，在实践中得不到有效实施。例如，北极国家

制定的《北极海空搜救合作协定》和《北极海洋油

污预防与反应合作协议》。虽然赋予了北极国家

之外的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享有参与北极合作的

权利，但由于这些国家不是上述条约的缔约国，无

法通过条约充分体现其关于参与海上搜救、保护

海洋环境的利益诉求。这些条约能否对其他北极

利益攸关国发生效力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选择。
再如，《奥斯陆宣言》也由于未能充分反映北极利

益攸关国关于公海捕鱼的利益可能面临实施困难

的问题。根据公海自由原则，北极域内外国家都

是北极公海渔业管理的主体。北冰洋沿岸五国在

未与其他国家协商的情况下单独宣布禁止北冰洋

中心渔业捕捞，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在

缺少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参与的情况下，该宣言

注定无法得到各国的有效遵守。
北极治理中的软法由于不存在外在的强制性

制约因素，其实施也存在困难。例如，北极理事会

所制定的各项能源开发活动指南由于缺乏国家合

作的意思表示，在北极治理中的地位并不高; 而北

极国家通过北极理事会或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所

制定的各项软法因并未具体规定各国的权利义

务，缺乏可操作性，也难以实现国家之间的深层次

合作。因此，实践中各国可能会基于维护国家形

象等因素根据这些软法规则进行自我约束，但是

一旦出现履行成本过高或者履行结果可能与本国

所追求的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情形时，各国就可能

不再履行其规定。
根据上述分析，现有的北极治理中的硬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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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法的实施效果并未达到最优，既源于软法制度的

先天不足，也因为部分合作法律规则未能充分反映

北极各治理主体维护北极公共利益的诉求。不均

衡的权利义务分配使得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无

从实现，难以实现北极善治。鉴于目前北极合作法

律规则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北极治理的现状距离善

治的要求仍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 二) 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扬弃

通过上述评估可以发现北极国家在北极区域

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现有的合作已经覆盖

所有北极事务，但是所形成的各项合作法律规则

却由于缺乏有效实施难以在北极治理中发挥有效

作用。现有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在缺乏北极

利益攸关国全面参与的情况下必然无法真正维护

人类共同利益。因此，北极各治理主体需要在北

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评估的基础上，按照善治的

目标进一步对现有的合作法律规则予以完善，使

其能够充分实现对人类共同利益的保护。
1．坚持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完善北极治理

北极的诸多治理问题已超越国家管辖范围成

为国际治理问题，主要包括生物资源的养护、环境

保护和航行自由等。针对这些具有跨区域特征的

国际问题，全球层面的合作法律规则将对北极治

理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全球性合作法律规则多数情况下仅为各

缔约国参与北极合作提供框架性的要求，缺乏详

细的实施规则，但这些规则为北极域外国家参与

北极合作提供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作

为北冰洋沿岸国和其他国家长期博弈的结果，这

些全球性规则能够充分反映北极域外国家的利

益，且绝大多数以硬法形式存在，能有效地保障实

施，对北极区域合作法律规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未来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发展应当坚持

全球性国际条约在北极治理中的框架性作用。北

极利益攸关国有必要抓住机遇，积极参与有关北

极治理的全球性规则的制定，最大限度地维护各

国在北极的公共利益。
2．扩大北极利益攸关国参与的双边和多边北

极合作

双边和多边合作法律规则是北极治理的主要

方式，未来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发展应当注重北

极利益攸关国的参与，与北极国家共同推动双边

和多边合作实践的发展。
第一，北极利益攸关国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共

同与北极国家开发北极能源。虽然《公约》赋予

北冰洋沿岸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享有主权

权利，但为了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国家间经

济的发展，实践中北极国家逐渐表露出与北极利

益攸关国共同开发北极能源的意愿。2015 年 12
月 16 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对中国进行访问时

明确提出“要加强北方海航道开发利用合作，开

展北极航运研究”。这标志着北极合作被正式纳

入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对于中国

参与北极治理、北极开发和北极保护具有重要的

象征意义。在北极地区，北极域内外国家关于北

极能源的合作开发可能会成为未来北极合作法律

规则体系的新趋势。
第二，北极利益攸关国应通过多边合作增强

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保护。《斯约》为北极域内

外国家参与北极资源、环境、航道、科学研究等事

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则仅适用于斯瓦尔

巴地区，在其他广泛北极区域还缺乏北极各利益

攸关方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北极域内外国家共

同参与制定的多边合作法律规则可以对北极可持

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实现北极善治，既需要继

续发扬《斯约》体现的合作精神，同时也要扩大北

极域外国家参与北极地区的相关合作，从而促进

北极相关事务中的多边合作法律规则的形成。
3．促进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有效实施

通过对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评估可以发

现，北极国家主导的部分合作法律规则并没有得

到有效实施，未能全面解决各种北极治理问题。
因此，北极合作法律规则未来的发展既要以北极

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的共同参与为基本要

求，也要不断完善软法的激励机制，坚持诚实信用

原则以保证软法的有效实施。
对于权利义务尚未得到公平分配的合作法律

规则而言，如何调整规则本身是完善北极合作法

律规则体系的重点。要保证北极合作法律规则能

够充分反映所有北极利益攸关国关于维护北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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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的共同诉求，首先要将该事务所涉及的所

有北极治理主体都容纳进来。在各国尚不能达成

一致意见又亟须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北极域内外

国家共同制定的软法就成为各国的现实选择。虽

然软法不具备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但由于该合

作法律规则由北极域内外国家共同制定，能够最

大限度地体现各北极治理主体关于保护人类共同

利益的追求，其内容符合良法的标准，将为各国在

实践中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基础。
良法不仅要求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权利义务

得到公平分配，还需要得到有效遵守和实施。不

同形式的合作法律规则的实施程度不同: 硬法由

于权利义务明确具体，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容易得

到有效实施; 软法则由于不存在外在的强制性的

制约因素，得到有效实施的难度相对较大。因此，

如何加强软法的实施效力就成为目前完善北极合

作法律规则体系的重要环节。
第一，北极域内外国家可以在现有软法的基

础上发展新的硬法。随着全球气候的影响，北极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目前北极域

内外国家在北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诉求逐渐一

致，利益重合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北极域内外

国家可以在现有软法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硬法以代

替软法。
第二，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保证北极域内外国

家遵守共同制定的软法。虽然目前北极域内外国

家在环境领域的利益已经趋向一致，但是在其他

领域北极国家与北极域外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众多

利益分歧，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统一的硬法规则。
这种情形下制定一定的惩罚措施或激励措施，可

以有效促使北极域内外国家有效地遵守和实施

软法。
同时还应注意到，目前经济性事务尚未在国

家间形成合作法律规则，而主要以民间合作方式

在进行。虽然这些事务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

但是基于共赢目标，未来也可以将其纳入到北极

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范畴，使该体系更加丰富。
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北极国家

还是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都希望北极合作法律

规则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集体利益

的方向发展［39］。目前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现状与

应然状态存在较大差距，北极域内外国家在调整

各项合作法律规则内容的基础上，更应当严格遵

守各项合作法律规则。中国有责任积极参与北极

合作法律规则的完善，努力寻找机遇推动北极善

治的发展。

五、中国参与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完善的机遇

随着北极治理的公共性愈加明显，其他北极

利益攸关国和北极国家通过合作维护北极公共利

益逐渐成为实现北极善治的必由之路。作为北极

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中国有必要以维护全人类共

同利益为己任，积极与北极国家或其他北极利益

攸关国开展双边、多边合作，促进北极合作法律规

则的有效实施，推动北极善治的实现。
( 一)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北极善治

面对复杂的北极问题，中国可以通过提出新

的国际法理念引导各国从善治角度关注北极治理

问题。2011 年，中国国务院在《中国的和平发展》
白皮书中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

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40］。这一

概念的提出为中国从全球角度参与北极治理提供

了新的视角。各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

引导下，更容易在北极治理中发现彼此间的共同

利益。
由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一直是中国等北

极利益攸关国参与北极治理的主要目的，所以各

国在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防止环境污染、保证北极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一致的利益追求，而这些

利益也是北极国家所要维护的。这些关乎全人类

发展的共同利益成为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

关国共同参与北极治理的坚实基础。将这些具有

一致性的利益发展成各国所共同接受的共同利

益，还需要通过人类共同命运体这一桥梁。目前

人本主义和共同利益下的国家责任成为当今时代

国家利益内容的新发展，中国可以通过建立人类

命运共同体使参与北极治理的各国共同认识到北

极存在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引导各国将这种共同

利益纳入国家利益的范畴。各国只有共同认识到

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进行北极治理的根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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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能够在保护环境、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行

动中有更好的表现。
中国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注重

促进国际社会对北极治理中域内外国家关系的新

认知［41］。一致的身份认同有助于促进各国对北

极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认识。中国可以积极向世界

宣示和弘扬中国的国际法治主张，改善北极国家

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身份

认知，提高中国在北极治理中的地位。北极地区

的发展与全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国提出建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恰好契合了保护北极全人类共同

利益的需要。通过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可

以与北极国家以及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实现关于

北极利益的统一，共同促进北极善治的实现。
( 二) 倡导合作共赢理念，积极参与北极双边

合作

合作共赢既是中国进行和平外交的重要原

则，也是中国在北极地区开展国家合作的基本原

则。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原则，积极参与北极双边

合作，是促进北极合作法律规则完善的重要举措。
合作共赢原则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一项基

本原则，正确引导国际社会认同这一原则可以有

效促进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双边合作。2015 年 10
月，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

提出了“尊重、合作、共赢”三项参与北极事务的

基本原则［42］。在北极地区倡导合作共赢原则，

一方面，可以向北极国家展现中国特色的国际法

理论，加深北极国家对中国的认知; 另一方面，也

可以通过推动该原则的发展使北极国家认识与中

国合作的前景，从而影响北极国家的相关决策。
因此，合作共赢原则在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中具有

重要作用。对于中国等北极利益攸关国而言，有

关北极治理的双边合作实践主要集中在北极航道

利用、资源开发和科学考察领域中。在北极资源

合作开发利用等经济性事务中，共赢基础上的双

边合作既可以实现北极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又

能够解决中国资源紧张问题，进而实现两者有效

利用北极航道、资源的共同目的。开发北极资源

需要进行相应的科学考察，但是在现有的国际法

规则下，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在北极国家管辖范

围内进行科学考察存在一系列障碍。中国无论在

沿海国领海还是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进行海

洋科学研究，都需征得北极沿海国的同意，为此必

须加强同北极国家的双边合作［43］。合作共赢原

则有助于指导中国与北极国家在北极科学考察领

域进行合作，建立符合彼此利益的双边合作规则，

实现科学研究资料的分享，从而达到共赢的目的。
目前，双边合作是各国参与北极国家管辖范

围内北极事务的主要方式。中国积极发展同北极

国家的双边关系，在共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形成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协定，可以为中国有效参

与北极治理提供实践和法律支持。
( 三) 提高中国话语权，切实促进北极多边

合作

北极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脆弱的海洋

环境，北极国家难以单独解决北极问题，因而北极

域外国家参与北极合作是北极治理未来发展的必

然趋势。根据现代海洋法理论，中国虽然享有参

与北极治理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中国不直接毗

邻北冰洋，在参与北极治理时受到诸多限制。因

此，同北极国家或在相关国际组织主导下进行合

作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高其在北极治理话语

权的重要途径［44］。北极理事会是北极地区最重

要的区域性政府间论坛，中国作为北极利益攸关

国，有必要积极发展同北极理事会以及其他北极

域外国家的关系，寻找更多机遇参与北极事务。
美国学者奥兰扬认为，北极国家在进行决策的时

候需要“倾听域外国家的声音”，以充分考虑域外

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合法权益和对北极事务的参

与［45］。随着北极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北极域外

国家在推动北极治理，尤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

的环境、生态、航道问题中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

用。北极国家也开始有限度地接受北极域外国家

参与北极相关事务。
自 2013 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

以来，中国在北极治理中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
尽管中国目前在北极理事会中的作用仍受到诸多

限制，但是未来中国可以继续加强同北极理事会

等区域性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在北极治

理中的地位。近年来北极理事会在平衡北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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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和其他国家环境治理参与、有效应对国际环

境变化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渐成为北

极治理中相关硬法形成的催化剂［46］。而北极环境

保护一直是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领域，中国可

以借助北极理事会这一合作平台加强与北极国家

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的沟通，扩大与北极理事会

的各成员国、其他观察员国的合作，充分发挥观察

的影响，促进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多边合作发展。
( 四) 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保证北极合作法律

规则的有效实施

中国参与北极治理必须在国际法的指导下进

行，只有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北极合

作法律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后，才真正意味着北极

善治的实现。根据一般国际法原则，各国在法律

实施中均应当坚持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履行各自

的义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更应秉持

诚实信用原则，自觉履行中国参与的各项北极合

作法律规则，积极承担中国应尽的各项义务和

责任。
随着北极合作实践的不断深入，北极合作法

律规则体系的完善愈加重要。北极合作法律规则

体系呈现出明显的软法特征。与硬法相比，软法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实施效力不及硬法，当出现个

别国家不遵守其参与的软法规则的情形时，其他

国家无法利用外在的强制力对其规范。因为软法

的这一特征，削弱了北极合作法律规则的效力。
而诚实信用原则可以有效避免这一窘境。中国作

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具体实施北极合作法律规

则中应坚持诚实信用原则———既遵守国际法秩序

下原有的原则和制度，也积极参与未来北极相关

的国际秩序的构建，维护国家利益。参与北极治

理是一项长期的规划，中国应当不断提升北极事

务参与能力，提高中国在北极治理中的话语权和

影响力，深化和拓展中国在北极的实质性影响，维

护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法利益。
( 五) 树立法治大国形象，影响北极合作法律

规则体系的发展

随着国际体系的变革，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

的起草、制定、修改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国际

法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守

则。中国在参与北极治理时要注重把一些政治性

的语言转化为国际法语言，从国际法的角度对现

有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批

判，确保有关北极的合作法律规则的有效遵守和

实施，进而树立国际法治大国的积极形象。
树立法治大国的形象，不仅可以增加中国对

国际规则建立的影响力，而且能够拓宽中国参与

国际事务的途径，影响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的

发展［47］。随着在北极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中国

应当积极参与现有的北极国际法体系中相关规则

的制定，提出符合北极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诉求，积

极推动北极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同时，中国需

要通过提高综合国力为寻求北极利益提供物质基

础。但是，在大力发展中国经济等国家硬实力的

同时，也应当注重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一方面，可

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北极合作; 另一方面，也可以

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处理和矛盾的调停。这样做

既能够增加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实质性存在，潜移

默化地提升国家软实力，又可以深化中国在北极

地区的影响力［48］。这种综合性软硬实力的提升

有助于中国实现在北极治理中的利益诉求。

结 语

全球气候变暖使得北极海冰逐渐融化，北极

航道利用成为可能，丰富的渔业、矿产资源也成为

各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动力。但伴随而来的是

北极海洋环境变得更加脆弱，如何养护和可持续

利用北极丰富的自然资源、保护脆弱的海洋环等

北极治理问题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北极善

治作为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议题，离不开

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的共同努力。依

据《公约》等相关国际法规则，中国等北极利益攸

关国不仅在北极地区享有开发海洋生物资源、航
行、海洋科学研究等权利，还负有保护海洋环境、
进行海上搜寻救助等义务［22］。在北极治理和维

护国家利益的双重要求下，北极利益攸关国成为

未来促进北极治理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等

北极利益攸关国在把握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未

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不断寻求机遇参与北极合

作，积极促进北极善治。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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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不仅要在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树

立积极的大国形象，还要通过不断完善治理念促

进北极国家和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关于人类共同

利益的认识，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纳入到北极合作

法律规则体系中，真正实现北极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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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Arctic governance，good governance plays an important leading ro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legal system about Arctic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good gov-

ernance，the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rctic states and the stakeholders will gradually develop from the

opposite to the unity． Meanwhile，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rctic states and the stakeholders will be more fea-

sible in various fields． Furthermore，the legal system about Arctic cooperation will be constituted by both soft

law and hard law． However，in reality，the practical legal system about Arctic cooperation is lack of full pro-

tection for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mankind，and fails to solve the Arctic issues effectively． Therefore，the

Arctic good governance still needs great effort to be realized． As a major stakeholder in the Arctic，it is neces-

sary for China to seek opportuniti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about Arctic cooperation

from lex lata to lex ferenda． In addition，China should expand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Arctic

states，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say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Arctic gov-

ernance in order to approach the ideal of Arctic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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